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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监督检查工作不仅关乎数据的真实性与

准确性,更直接影响到环境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自行监测监督检查仍

面临诸多问题,亟待改进。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地改进建议,切实加强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帮扶作用,有效提升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质量,精准支撑环境管理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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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elf-monitoring by polluting units not 

only concerns the authenticity and accuracy of data,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ever, in practical opera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elf-monitorin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still face many problems that urgently need improv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delve into these issues and propose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assistance of polluting uni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elf-monitoring data of polluting units, and accurately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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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对排污单位进行自行监测监督检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监测数据的准确

性,还可能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因此,我们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帮助相关单位更好地遵守环

保法规,提高监测质量,确保环境安全。相信,通过这些改进措施

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提升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水平,促进环境保

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制度的不断推

进,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已逐渐成为政府部门了解污染物排放水

平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部门对自行监测的监管任务、监管责

任和监管压力逐渐凸显,对监管全过程的合法性、精准性、权威

性和服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

通过以查促改,以改促效,促进排污单位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

超标排放风险。同时通过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可以有效

防止第三方检测机构在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行为,确保监

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外,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还

能积极回应企业诉求,指导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规范性,宣贯

警示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压紧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由此可见,推动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

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具体问题 

2.1监测数据缺乏真实性 

在自行监测的过程中,一些排污单位为了逃避监管,采取了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不当手段,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监测数据

缺乏真实性。由于数据的不真实,监测结果无法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准确的参考,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保护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环境监测的公信力,

也削弱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信心。长此以往,可能会导

致环境问题的恶化,因为缺乏真实数据的环境政策和措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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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此外,这也给环境监管部门带来了挑战,

他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来识别和打击数据造假行为,确

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1]。 

2.2监测频次与项目不全问题 

在自行监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部分排污单位在设

置监测频次和监测项目时存在不合理之处。具体来说,这些单位

在选择监测频次时往往过于宽松,而在确定监测项目时又显得

不够全面。这种不合理的设置导致了监测结果无法全面准确地

反映排污单位的实际情况。由于监测频次的不足和监测项目的

不全面,监管工作出现了盲区,这使得监管机构难以及时发现和

解决环境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对环境质量的全面评估,

也对污染源的有效控制造成了障碍。因此,为了确保环境监测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必须对排污单位的监测频次和项目进行严格

规范,确保监测数据能够真实反映环境状况,以便监管机构能够

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免受污染。 

2.3自行监测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问题 

在自行监测的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排污单位在自行

进行环境监测时,面临一个显著的问题,那就是其自行监测管理

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企业过分依

赖第三方检测机构或环保管家,这些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能

力,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参与度不高。这种不负责的管理人员不

仅影响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质量,还使得污染控制和环

境治理的措施难以落实到位,进而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了负

面影响[2]。 

具体来说,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可能对环境监测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理

解不够深入,导致在实际管理中无法严格遵守规定,从而影响监

测数据的可靠性。其次,这些人员可能缺乏对在线监测设备的熟

练操作能力,无法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准确采集。此外,

他们在数据审核和数据分析方面存在不足,无法对监测数据进

行科学合理地分析,进而影响到最终的自行监测数据质量。 

2.4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问题 

在当前的环境保护工作中,我们发现针对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的监督检查机制存在一些不健全的问题。具体来说,监管力度

不足以及监管手段单一成为了主要的缺陷。这些不足导致了部

分排污单位产生了侥幸心理,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逃避监管而

不必承担相应的惩罚。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了监管的

威慑力,而且也使得环境保护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而影

响了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认

识到,一个健全的监督检查机制对于确保环境保护法规得到遵

守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状况显示,一些排污单位在面对监管

时,往往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规避检查,比如通过虚假报告、隐瞒

真实排放数据等方式。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相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也对社会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监管

机构在执行职责时,也面临着资源有限、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

这进一步加剧了监管不力的情况。因此,加强监管力度、丰富监

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能够有效地进行,从而促进生

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3]。 

3 改进建议与策略探索 

3.1加大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的扶持力度,提供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排污单位提升监测能力,确保监测

工作的有效开展。这不仅包括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还应涵盖技

术指导、专业培训以及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从而全方位地提升排

污单位的自我监测水平。政府的这种支持不仅能够帮助排污单

位更好地遵守环保法规,还能促进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管理

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比如设立专项

基金,为排污单位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减轻它们在自行监测上

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组织定期的技术培训和研讨会,

邀请环保领域的专家为排污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最新的监测技

术和方法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掌握和运用最新的监测技术。在

政策层面,政府可以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比如税收减免、补贴

政策等,激励排污单位规范自行监测行为。同时,政府还可以通

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强化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监管,确保它们

在监测过程中遵守相关法规和标准。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政府不

仅能够夯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还能推动整个社会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 

3.2提升监测技术与设备水平 

为了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排污单位必须

加大投入,提升监测技术和设备水平。这不仅包括引进国际先进

的监测仪器,还包括更新和替换那些已经过时的老旧监测设备。

例如,可以引入自动化监测系统和远程监控技术,实现实时监测

和数据传输,减少人为干预,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同

时,排污单位还应积极采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环境

问题。此外,与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

发适用于本地区的特色监测技术和设备,也是提升监测水平的

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监测数据的质量,为环

境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环保形

象,增强公众对企业的信任。 

3.3完善监督检查流程与标准 

政府应当致力于完善监督检查的流程与标准,通过制定科

学合理的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具体内容、方法和要求,从而加

强对排污单位的监管力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行监测

工作的有效执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

法规体系,确保监督检查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权威性。比如,可

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监督检查的职责和权限,规定排污

单位应配合的事项和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政府还应制定详细的

检查流程和标准,确保每一次检查都有据可依,减少人为因素的

干扰。在检查过程中,政府还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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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检查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这些措施,政府不仅可以

提高监督检查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信心和支持[5]。 

3.4加强自行监测管理人员培训与考核 

排污单位有责任并且必须加强对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培训

和考核工作。这不仅涉及提高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技能水平,还包括了对自行监测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

课程,以确保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监测技术和方法。此外,通过

定期的技能考核,可以评估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

确保他们能够胜任管理任务。同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自行监

测管理人员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也是提高整个监测工作质量的

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促进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持续学

习和成长,从而为排污单位提供更为可靠和精确的监测数据。为

了达到这一目标,排污单位应当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考核标

准,确保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考核的公正性。同时,还应定期回

顾和更新培训材料,以适应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此外,激励机

制的设计应当既公平又具有吸引力,以激发自行监测管理人员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排污单位才能确保其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更好地遵守环保法规,保护环境。 

3.5构建多方参与的监督机制 

政府应当积极构建一个多方参与的监督机制,通过鼓励公

众、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监督工作中来,共同营造

一个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这样的机制能够

有效地推动排污单位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自行监测工作。通

过这样的措施,不仅可以显著增强监督的力度和广度,而且能够

显著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政

府还应确保监督机制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在

平等和开放的环境中表达意见和建议。这包括建立一个公开的

平台,让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环境信息,了解监督工作的进展和

成效。同时,政府应定期发布监督报告,详细说明监督活动的成

果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改进的计划。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

要渠道,也应承担起监督的责任,通过报道环境问题,揭露违法

排污行为,引导公众舆论,形成对污染行为的社会压力。此外,

政府可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进一

步加强监督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6]。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构建一个全面、多元、互动的监督体系,

从而显著增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规范性,并基本形成以排污许

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机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作为保障环境质量、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其有效实施至关重要。针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旨在提升监测数据的

真实性、完善监测项目与频次、增强自行监测管理人员的专业

能力、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未来,期待通过持续的努力,构建一

个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体系,

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守护

蓝天绿水、建设美丽中国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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